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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丰控股”或“上市公司”）于

2020年 6月 9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份有限公司的重

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基于独立客观判断，发表如

下意见： 

问题三： 

预案显示，本次交易中，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

发行定价基准日均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11.25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90%；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10.0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1）请结合公司股价情况，补充披露交易双方选择此次发行股份定价依据

的理由，并进行合理性分析，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 

（2）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如有，是否符合《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关要求，是否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 

请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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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的定价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上述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 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如下：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 20个交易日 前 60个交易日 前 120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元/股） 12.50 12.02 12.79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11.25 10.82 11.51 

经交易各方协商并综合考虑交易各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11.25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

行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 

（二）募集配套资金定价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决

议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定价基准日可以为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或者发行期首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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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三）董事会拟引入的境

内外战略投资者。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 

2020年6月5日，公司与宁湧超、重庆和亚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

宁湧超、和亚基金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 

根据上述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且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10.0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

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定价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双方选择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

参考价，主要理由分析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定价方法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

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作为市场参考价，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基本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董事会拟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的，定价基准日

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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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期首日，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募集配套

资金拟引入宁湧超、和亚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10.00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二）市场参考价的选择是交易双方协商的结果 

交易过程中，本次交易选择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

市场参考价，系选取了三个交易均价的中间值，是交易各方协商并综合考虑交易

各方利益的结果，并综合考虑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经营情况与所处行业未来发

展、交易双方的合理预期以及上市公司自身的战略转型需求，平衡了上市公司股

东和标的公司股东利益。 

（三）本次交易的交易定价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案调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以保护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严格履

行法定程序，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时，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

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本预案公告后，

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公平地

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以及

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进展情况，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股份定价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关程序。选择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

是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基于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内在价值、未来预期等因素进

行综合考量和平等协商的结果，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和本次交易的成功实施，维

护了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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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是否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

书》，本次交易未设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监管问答并未强制要求设定发行价格调

整机制，未设定上述调整机制是本次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本次交易未设定

发行价格调整机制是交易各方在共同合作推进本次交易的背景下、商业谈判友好

协商的结果。本次交易采用确定的发行价格、未设置其他调价条款，主要是为给

本次交易提供更高的确定性，避免发行股份价格因市场波动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

/下跌调整而给本次交易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本次交易采取确定的发行价格体

现了交易各方对本次交易方案和上市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 

因此，本次交易未设定发行价格的调整条款是兼顾交易各方利益作出的商业

安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问答规定，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

股东合法利益。 

四、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本次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1、本次发行股份定价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关程序。选择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是上

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基于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内在价值、未来预期等因素进行综

合考量和平等协商的结果，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和本次交易的成功实施，维护了

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 

2、本次交易未设定发行价格的调整条款是兼顾交易各方利益作出的商业安

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问答规定，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合法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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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荣丰控股集团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周德元              周   展                刘长坤 

 

2020 年 7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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